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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消费者面对购车
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我
们如何避免呢？山东齐鲁律
师事务所律师谢凯给出了
具体建议。

一定要学会辨别个别
商家的虚假广告，从正确的
渠道购车，这是购车的首要
前提。另外，在购车前除了
挑选车型与确定经销店外，
还要做足辨别新车的功课。

一旦购买了类似的问
题汽车也不要着急，留好购
车合同等证据快找律师来
维权，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经营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
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
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
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
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
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车主发现新车补过漆

玻璃上还有白漆点

山东省消费者协会的法律
顾问谢凯2016年连续参与了十几
起“问题车”的维权案件，他帮泰
安市东平县的王先生处理的一
起问题车维权很有代表性。

2016年1月7日，王先生到东平
县恒信经贸有限公司选车，最后花
7 .68万元买了一辆海马福美来。

2月20日，王先生开车蹭到马
路牙子上，右侧两门之间的底杠
轻微变形。他马上去汽车维修店
检查，发现右侧两门之间有补漆
痕迹，补漆的位置在两车门下
方，漆面补得很粗糙，周围还补
了很多腻子。

王先生进一步检查全车，又
发现一些问题：主驾驶车门玻

璃贴完膜后有很多白漆点，汽
车后保险杠与车身的颜色有明
显色差。

王先生找到恒信经贸公司
讨说法，销售人员一口咬定不知
道车有问题。王先生再三追问车
的来源，销售人员才告诉他车是
从肥城市成润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进货的。

第二天，王先生又联系成润
汽车销售公司。成润方面的工作
人员在电话里说不知道这辆新
车补没补过漆，但可以把车修复
好，再送几次保养。王先生不同
意。对方又说会让厂家给王先生
一个答复。

结果过了一个多月，成润汽
车销售公司最后的答复是他们
没有补过漆，也和厂家联系了，
厂家也说没有补过漆。厂家和两
个经销商都说自己没补过漆，
王先生认为经销商涉嫌欺诈，
将成润汽车公司起诉至东平县
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撤销买卖
合同，退还购车款 7 . 68 万元；被
告承担销售欺诈的责任，依照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按
照车价 3 倍即 23 万元赔偿原告
损失；被告承担原告新车购置税
及保险等费用 7700 元。

商家无法“自证清白”

车主获赔 11 . 8 万元

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谢凯说，如果经销商明知车辆存
在喷漆等问题，而利用一般消费者
看不出来进行销售，则涉嫌欺诈。
根据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
知对方虚假的情况，或故意隐瞒
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
误意思表示的就构成欺诈。

如果认定经销商是故意隐
瞒车辆瑕疵而进行销售，根据

《消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
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
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
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同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三条规定，经营者提供
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
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
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
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
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
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
证责任。

由于经销商和厂商均无法
举证说明王先生的车在销售前
未出现过补漆，根据规定应对
王先生“退一赔三”。经法院调
解，双方达成了协议，涉案车辆
依然归王先生所有，被告成润
汽车公司向王先生支付赔偿款
11 . 8万元。

卖辆补漆车赔了十一万
商家想隐瞒小瑕疵，构成欺诈付出大代价

新车首保记录，比买车的时间还早
车主怀疑是二手车，法院支持消费者退车退款

细节一：车牌
通过车牌的平整度也

是可以看出车子有没有受
过撞击或是追尾。
细节二：玻璃上的小标

每辆合格的车辆出场，
车窗和前后风挡的小标必
须一致。如果不一致，那就
说明因为破损而更换过，一
定要问清楚。
细节三：公里数

一般有保养记录的车
辆公里数还是比较准确的，
而年头太久的车，一般不要
太确信实计里程。
细节四：发动机号

一般车辆都不会有问
题，但登记证上发动机号重
新登记过，那就要留心了。
细节五：备胎

备胎是很多人都忽略
的细节，首先要看备胎的胎
压是否正常，再看有没有使
用过。如果有，那使用的情
况如何，一般备胎也就是行
驶个30公里最多就要换下
来。如果使用过多，表明这
条胎不是备胎而是被人换
走了。 邢志彬整理

购选二手车
注意五大细节

2015年4月20日，李女士在莱
芜市圣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花22万元购买了一辆东风本
田汽车。10月31日，李女士给车做
第二次保养时，核对了下保养手
册，发现这辆车在2014年12月29
日，也就是买车前3个多月就有
一次保养，里程表记录为3210公
里，车主的名字也不是她。李女
士怀疑这辆车是别人退货，商家
又当新车卖给她的。

而圣轩汽车公司负后服务
部解释，李女士买的是新车。保
养记录是他们内部做的一个虚
假销售信息上报给厂家，告诉厂

家车已经售出，是为了完成销售
业绩。这在全国汽车大多4S店里
几乎是通用做法，对李女士买
车、用车、保养、维护都没有影
响。

《中国消 费者报》曾对此做
过调查，4S店所谓的“向厂家备
案”，除了为完成销售业绩，还有
一方面的原因是大城市4S店很
多，小城市4S店较少。大城市因为
市场竞争，价格相对较低。厂家为
了保护小城市4S店，要求各地经
销商只能卖给本地客户。4S店向
厂家提交虚假销售信息后，可以
回避厂家对销售渠道的限制。

法院判虚假登记 但未侵害消费者权益

李女士认为，圣轩汽车公司
存在欺诈行为，向莱芜市莱城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撤
销双方的买卖合同，并依据《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条款要求赔偿
三倍车价。

圣轩汽车公司辩称，他们的
“虚假出库”行为面对的是厂家，
并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销售的
车确实是新车，且履行了相关告知
义务，不存在欺诈消费者行为。

法院认为，“虚出库”属于销
售商为完成某种销售业绩作的
一种虚假登记行为，该行为欺骗
的对象应为汽车生产厂家，而非
消费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

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
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
假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
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
行为。

结合本案，在“虚出库”时，
尚不存在特定的买受者，销售商
与虚假登记第三人之间并不存
在实际买卖合同关系。对汽车消
费者来说，其购买的车辆依然为
新车，并非为二手车，在新车质
量以及经济负担方面并未损害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016年7月18日，莱城区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
请求。李女士不服，向莱芜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保养记录对不上号 怀疑商家旧车新卖

□记者 邢志彬

莱芜的李女士买的新车保养时，发现这辆车在她购买之前就
有过保养记录和3210公里里程，怀疑商家卖给她的是二手车。法院
一审判决认为销售商对车做“虚假登记”欺骗的是厂家，不构成对
消费者侵权。李女士上诉后，法院于2017年2月二审判决，认为虽然
车的质量与新车没差别，但侵犯了李女士的知情权，自由选择权，
构成销售欺诈。判商家返还购车款和购置税，但考虑公平原则，不
支持三倍赔偿。

侵犯知情权构成欺诈 法院二审判退车退款

莱芜市中院认为，圣轩汽车
公司的“虚假销售申报”行为本
身是一种欺骗厂商的不诚信行
为。其在销售时未告知李女士，侵
犯了李女士的知情权，剥夺了李
女士在购买商品时的自由选择权
和公平交易权，构成销售欺诈。

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
第二款规定，李女士享有撤销
权，也就是与圣轩汽车公司之间
的买卖合同应当予以撤销。而对
于李女士对“该车是二手车”的
主张，现有证据难予以证实。

莱芜市中院认为，圣轩汽
车公司虚假销售行为欺骗的对

象应为汽车生产厂家，而非针
对消费者。李女士购买的车辆
为未实际销售过的汽车，与新
车质量并无差别。“虚出库”是
否会影响李女士享受“三包”服
务，造成经济损失，属于尚未发
生，尚不确定的事项。根据公平
原则，不应适用《消法》“退一赔
三”的相关规定。

2017 年 2 月 13 日，莱芜市
中院终审判决，撤销车辆销售合
同，李女士向圣轩汽车公司退
车，圣轩汽车公司返还购车款和
车辆购置税，但不支持返还保险
费。当事双方分担诉讼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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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邢志彬

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买
车都是一项大宗消费，谁也不
愿买到“问题车”，而现实中汽
车销售的欺诈情况并不少见。
尤其是汽车二级经销商“二手
车当新车卖”和“新车运输中
的磕碰瞒着消费者”等问题最
集中。买到“问题车”的车主通
过积极维权，有的获得了车价
三倍的赔偿。

王先生在发生剐蹭事故后，发现车门下有补漆痕迹。 资料片

识别“试驾车”
这几点要记牢

第一，查看车子铭牌上
的出厂日期，出厂日期距购
车日时间越短，买到试驾
车、退换车可能性就越小。

第二，观察车的轮胎与
轮毂，特别是轮胎部分，旧
车的轮胎较之新车的轮胎
磨损程度肯定更加严重一
些，轮毂也没有新车的那般
光亮。

第三，观察车的底盘是
否干净，新车的底盘一般都
不会有太多灰尘。

第四，发动机舱内检
查。通过拔出油尺检查机油
纯净度，还可以检查发动机
皮带的磨损程度，另外，如
果有条件的话卸下任意一
只火花塞，看火花塞的颜色
是否干净。

第五，查看车钥匙是否
有污渍及划痕，谨防购买车
辆是 4S 店试驾车或是展车。

购车合同要留好
后期维权都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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